招标（采购）需求
项目名称： 生态廊道开源大道西段（嫘祖大道至七蚁路）生态廊道建设项目示范区段监理服务 

二、资金来源： 财政资金。

三、网上竞价最高限额：   8.25万元   

四、技术需求(项目基本情况及工作内容、技术标准、质量要求，成果材料等)

（一）工作内容: 生态廊道开源大道西段（嫘祖大道至七蚁路）生态廊道建设项目示范区段监理服务

（二）技术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技术规范、标准、规程要求。

（三）质量要求: 合格。 

（四）成果材料：满足甲方需求。

（五）人员要求：因工期紧张，现场驻派监理人员不少于3人（含总监）。
五、商务要求

	工期
	工程开工后40日历天

	付款方式
	待工程验收合格及工程结算完成后，支付合同价款的100%。


六、投标人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规定的条件；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年检合格有效，具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2、供应商应具有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

3、供应商需提供类似工程业绩2份及以上，附中标通知书和监理合同。

4、项目总监需提供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高级工程师证书及近六个月社保缴纳证明。

5、供应商需提供2024年6月1日以来连续六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凭据和社会保障资金的凭据。 

6、供应商需提供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站的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名单”的查询网页截图，加盖单位公章。

7、不具备相应资质参加与竞标或报价明显低于成本的供应商视为恶意竞争，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8、现场提交纸质证明材料，联系人：黄先生 0396-2817767。
